附件
泉港区教育局“两项督导”自评工作
项目组责任分解表
	项目组
	对县督导
	督导考核

	（一）管理职责项目组
	C1—C7、
C10—C12 
（10个） 
	C4-C15、C22、C31、C32
（15个）

	条件与
保障
	（二）教育经费项目组
	C13—C18 （6个） 
	C18、C20、C30（3个）

	
	（三）办学条件项目组
	C8、 C9，C19— C25
（9个）
	C21（1个）

	
	（四）教师队伍项目组
	C26—C31 （6个） 
	C16、C17、C19（3个）

	（五）结构发展项目组
	C32—C45 （14个） 
	C23、C26、
C27、C28、C29
（5个）

	（六）质量水平项目组
	C46—C56 （11个） 
	C1、C2、C3、C24、C25（5个）



